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允燕大道建设项目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本息专项资金(归还向宏康公司借入企业债券资金用于允燕大道建设项目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其中本金9232.5万元、利息616.731万元）。
二、立项依据

盈住建发〔2021〕230号《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请求安排支付2013年企业债券资金还本付息的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由县兴盈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允燕大道和盈江县棚户区改造为发行企业债券项目，参与德宏州2013年企业债券发行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盈江县2013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度为60000万元，其中允燕大道建设项目债券30000万元，棚户区改造项目30000万元。2015年初，县兴盈投资公司将6亿元债券资金划拨到我局账户。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发行债券相关约定，2022年1月2日前我局需要归还债券本息9849.231万元分别为：1、允燕大道建设项目债券本息合计6400.8万元（其中本金6000万元，利息400.8万元）；2、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本息合计3448.431万元（其中本金3232.5万元，利息215.931万元）。为维护县人民政府信誉，确保本次债券还本付息及时兑付，由县财政局以预拨方式拨付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完善相关手续，做好相关工作按时兑付,截止到2022年1月该项目已完成最后一笔还本付息。

八、项目实施成效

发行企业债券是我县抢抓发展机遇，创新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能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力度，有效解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题，促进盈江经济社会发展。

